
物料規格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項次:1 
料   號 61.L5.0018.LO 原廠編號  

英文品名 BRAKE SOLENOID VALVE (N0: 1) 

中文品名 煞車電磁閥(N0：1) 

詳細規格 廠牌：UNIVER，型號：BE 5700 

參考圖片： 

 

驗收方式 １、外觀檢查：  

（１）比對廠商所交財物外觀、廠牌、型號是否符合契約規定。 

（２）允收標準：廠商所交財物外觀須無缺陷，廠牌、型號須符合契約規定。 

２、測試：機關依下列規定執行測試，測試時程不列入履約期限。 

（１）測試數量：全數測試。       

（２）測試方法：將廠商所交財物安裝於皇車 30米噸平台吊車上，實際進行煞車

功能測試，至少須測試 3次。 

（３）測試地點：機關指定地點。 

（４）允收標準： 

Ａ、測試：廠商所交財物應能正常使用（無須額外加工或增購其他零配

件），且測試期間需可正常運作不得有漏氣等異常情形。 

Ｂ、有瑕疵或異常之情況： 

驗收及複驗有瑕疵或異常之情況，則該項所交財物僅就不合格數量

退回改正，俟不合格財物重新交貨後再行驗收。 

需求單位 車輛處車輛一廠 

申

請

人 

黃敬航 
聯絡

電話 

02-28930105 

#3306 

 



物料規格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項次:2 
料   號 61.L5.0019.LO 原廠編號  

英文品名 BRAKE SOLENOID VALVE (N0: 2) 

中文品名 煞車電磁閥(N0：2) 

詳細規格 廠牌：UNIVER，型號：BE 5720 

參考圖片： 

 

驗收方式 １、外觀檢查：  

（１）比對廠商所交財物外觀、廠牌、型號是否符合契約規定。 

（２）允收標準：廠商所交財物外觀須無缺陷，廠牌、型號須符合契約規定。 

２、測試：機關依下列規定執行測試，測試時程不列入履約期限。 

（１）測試數量：全數測試。       

（２）測試方法：將廠商所交財物安裝於皇車 30米噸平台吊車上，實際進行煞車

功能測試，至少須測試 3次。 

（３）測試地點：機關指定地點。 

（４）允收標準： 

Ａ、測試：廠商所交財物應能正常使用（無須額外加工或增購其他零配

件），且測試期間需可正常運作不得有漏氣等異常情形。 

Ｂ、有瑕疵或異常之情況： 

驗收及複驗有瑕疵或異常之情況，則該項所交財物僅就不合格數量

退回改正，俟不合格財物重新交貨後再行驗收。 

需求單位 車輛處車輛一廠 

申

請

人 

黃敬航 
聯絡

電話 

02-28930105 

#3306 

 



物料規格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項次:1 

 

料   號 02025000696 原廠編號  

英文品名 CIRCUIT BREAKER 2P(C20) 

中文品名 斷路器 2P(C20) 

詳細規格 廠牌：GE，型號：674638 

參考圖片： 

 
驗收方式 １、外觀檢查：  

（１）比對廠商所交財物外觀、廠牌、型號是否符合契約規定。 

（２）允收標準：廠商所交財物外觀須無缺陷，廠牌、型號須符合契約規定。 

２、測試：機關依下列規定執行測試，測試時程不列入履約期限。 

（１）測試數量：全數測試。       

（２）測試方法：將廠商所交財物安裝於軌道檢查車上，實際啟動量測系統功能

測試，至少須測試 3次。 

（３）測試地點：機關指定地點。 

（４）允收標準： 

Ａ、測試：廠商所交財物應能正常使用（無須額外加工或增購其他零配

件），且測試期間需可正常運作不得有異常情形。 

Ｂ、有瑕疵或異常之情況： 

驗收及複驗有瑕疵或異常之情況，則該項所交財物僅就不合格數量

退回改正，俟不合格財物重新交貨後再行驗收。 

需求單位 車輛處車輛一廠 

申

請

人 

黃敬航 
聯絡

電話 

02-28930105 

#3306 

 



物料規格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項次:2 
料   號 02025000697 原廠編號  

英文品名 CIRCUIT BREAKER 3P(C20) 

中文品名 斷路器 3P(C20) 

詳細規格 廠牌：GE，型號：674654 

參考圖片： 

 
驗收方式 １、外觀檢查：  

（１）比對廠商所交財物外觀、廠牌、型號是否符合契約規定。 

（２）允收標準：廠商所交財物外觀須無缺陷，廠牌、型號須符合契約規定。 

２、測試：機關依下列規定執行測試，測試時程不列入履約期限。 

（１）測試數量：全數測試。       

（２）測試方法：將廠商所交財物安裝於軌道檢查車上，實際啟動量測系統功能

測試，至少須測試 3次。 

（３）測試地點：機關指定地點。 

（４）允收標準： 

Ａ、測試：廠商所交財物應能正常使用（無須額外加工或增購其他零配

件），且測試期間需可正常運作不得有異常情形。 

Ｂ、有瑕疵或異常之情況： 

驗收及複驗有瑕疵或異常之情況，則該項所交財物僅就不合格數量

退回改正，俟不合格財物重新交貨後再行驗收。 

需求單位 車輛處車輛一廠 

申

請

人 

黃敬航 
聯絡

電話 

02-28930105 

#3306 

 


